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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文件




招 标 人：温岭市泽国镇锦泽佳苑业主委员会    
联 系 人：陈先生    电  话：13905763091
招标代理：温岭开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杨海平    电  话：0576-86233313
传	真：0576-86088275
地址：温岭市万昌中路1333号创业大厦1幢1202室

2025年 8月




招标公告

[bookmark: OLE_LINK10]1、泽国镇锦泽佳苑的业主委员会已经依法成立，按照《台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本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现通过资格预审确定出具备投标条件的投标人。
2、项目概况：
2.1、泽国镇锦泽佳苑位于温岭市泽国镇逢儒社区山下陈村，坐落在ZG020202-1地块和ZG020204-1地块上，共计12幢高层住宅楼，配套地下室及附属用房等。总建筑面积119120.12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0088.37 m2、地下建筑面积29031.75m2。高层住宅79972.96 m2、沿街商业8143.54m2、物业管理经营用房373.27m2、物业管理办公用房273.66m2、养老服务用房251.30m2、门卫10.79 m2、垃圾收集房82.86m2、消控室93.92m2、再生资源回收用房83.51m2、公变/物业变/开闭所552.61m2、E邮站19.06m2。每个地块都有一个主入口。
物业管理办公用房、物业经营用房所有权属于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期间，物业管理办公用房无偿提供给物业服务企业使用。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过程中利用物业管理经营用房以及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征求业主的意见，所得收益属业主共同所有，用于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2.2、标准：参照《台州市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三级小区服务内容与服务标准。
[bookmark: _Hlk206582957]2.3、项目招标范围：泽国镇锦泽佳苑2025年9月1日至2030年8月31日的物业管理。如物业服务企业被业主大会表决在物业服务期间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标准的，招标人有权终止本合同。
3、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3.1、投标申请人所填写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以下简称申请书）具体递交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下午5:00前，递交截止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下午5：00整。
3.2、投标申请人所填写的申请书递交至：温岭开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接收人：杨海平，电话：0576-86233313，地点：温岭市万昌中路1333号创业大厦1幢1202室。
3.3、申请书在规定的递交截止时间之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由交易员送达。
3.4逾期送达的申请书将不予接收。
3.5投标申请人所递交的全部文件均按保密文件处理，除原件资料外不予退还。原件资料在核对后当场退还。
3.6招标人一般在资格预审资料提交截止时间后1天内完成资格审查。

第二章	资格预审须知
1、资格与合格的要求
1.1  参加资格预审的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资质的投标申请人。
1.2  参加资格预审的投标申请人至少应满足下列要求：
1.2.1  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1.2.2  投标申请人的资质应符合下列要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具有物业管理业务的物业服务企业，且具有管理过或正在管理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业绩。
1.2.3  集团公司和其相应的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应选择其一参加资格预审。
1.3、参加资格预审的项目负责人至少应满足下列要求：
1.3.1 项目负责人应符合下列要求：取得物业管理经理岗位证书。
5.4 投标申请人应当是接受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的物业服务企业。
2、申请书的编制与包封
2.1申请书的内容：
为能通过资格预审，并在此之后可能参加本项目的投标，参加资格预审的投标申请人应根据资格预审要求提供令招标人满意的申请书，以证明其符合规定要求的投标合格条件和履行合同的能力。为此，所提交的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至少应包括下列资料：
2.1.1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1.2  项目负责人简历表。
2.1.3  项目负责人物业管理经理岗位证书。
2.1.4  投标申请人业绩一览表。
2.1.5  提供管理和执行本合同拟派主要管理人员一览表。
2.1.6  财务能力承诺。
2.1.7投标申请人管理过或正在管理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业绩证明材料（合同复印件）。
2.1.8需要提交的其它资料。
2.1.9提供的复印件必须是原件完整的复印件（须提供原件核对）且单位盖章认可。投标申请人须按上述顺序装订，资格申请文件一式贰份。
2.2申请书的装订要求
投标申请人按资格预审文件的要求编制申请书一式壹份，并装订成册，封面采用A3纸，其余纸张大小为A4。
具体装订顺序为：
2.2.1  封面；
2.2.2  目录；
2.2.3  投标申请人资格预审申请书；
2.2.4  投标申请人概况一览表及申请书内容2.1.1条款相关复印件（并按相应的顺序排列）；
2.2.5  拟投入主要管理人员一览表、项目负责人简历表、项目负责人物业管理经理岗位证书复印件及投标申请人业绩一览表。
2.2.6  财务能力承诺书。
2.2.7  投标申请人管理过或正在管理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业绩证明材料（合同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2.2.8 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所有原件资料在现场递交时，经接收人员核对件数后当场退还。
2.3申请书的装订与包封
2.3.1投标申请人应将申请书统一袋装，经接收人员核对件数后再包封。
2.3.2资格预审申请书封皮上应清楚地注明投标申请人的名称、通讯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及项目名称等。
2.4、资格预审材料的更新
投标人如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资格预审申请书中的内容发生重大变化，须对其更新，以证明其仍满足资格预审标准，所提供的材料必须在经招标人审查确认后，报温岭市建设规划局核准。如果在投标时投标人已经不能达到资格评审标准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3、资格评审程序
3.1 根据资格预审文件的要求及有关资料，由招标人组织有关人员对投标申请人所递交的申请书进行资格评审。
3.2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其资格预审符合审查不予通过：
3.2.1   资格预审申请书没有申请单位盖章或没有法人代表签章的；
3.2.2   申请人未按预审须知2.1条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
3.2.3   有挂靠迹象的；
3.2.4   投标申请人伪造证件、业绩资料等弄虚作假的；
3.2.5   企业资质或项目负责人资质不符合要求的；或未按要求提供项目负责人物业管理经理岗位证书原件的； 
3.2.6未提供财务能力承诺书的；
3.2.7 申请书的内容明显不符合预审须知相关要求的；
3.2.11其它与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性规定不相符的。
3.3符合性审查时，对有疑问或不清楚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进一步澄清或否决其申请。
3.4对资格预审合格的单位数量不作限制，所有符合本文件中规定的标准，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均有资格参加投标。
3.5招标人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对投标申请人的财务状况、业绩、拟派项目负责人与主要管理人员的简历、业绩等因素进行实地考察。
3.6招标人向所有资格预审合格投标人告知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3.7招标人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资格预审不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并向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
3.8投标申请人接到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即获得参加本项目投标的资格。
3.9投标申请人应在收到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后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4、其他须知
4.1投标申请人提供的全部资料必须准确详细，以便招标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没有按要求在申请书中提供有关材料，可能导致资格预审不合格。
4.2投标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书采取弄虚作假等方式，骗取投标资格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已中标的中标结果无效，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有关损失。
4.3招标人保留以下权力：修改招标项目的规模及总金额，在这种情形下，投标申请人只有达到修改后合同要求且资格预审合格，才能参与该合同的投标。招标人将不对上述行为负责，亦无义务告知投标申请人其有关上述行为的理由。
4.5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后至确定中标人期间，除人力不可抗因素外，投标申请人不得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否则取消该投标申请人的投标资格。
4.6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如遇人力不可抗因素及其他特殊情况确需更换的，须经招标人审查确认，且更换后的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不得低于原参加资格预审时的项目负责人。

第三章	    附		件

1. 投标申请人资格预审申请书。
2. 投标申请人概况一览表。
3. 拟投入的主要管理人员一览表。
4. 项目负责人简历表。
5. 投标申请人业绩一览表。
6. 财务状况。
7. 相关资料复印件。

业主单位（或招标代理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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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国镇锦泽佳苑物业管理招标资格预审资料清单

	申请
单位
	
	交易员
	

	序号
	名       称
	份数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签字栏
	原件接收份数：      份；经手人：       

	
	原件退回份数：       份；经手人：                退还时间：     年  月   日


注：
1、具体资料内容由申请人根据提交的资料进行填写；
2、本表随同申请资料放在密封袋内，接收退还时经手人必须仔细核对，并签字确认；申请人必须由交易员办理上述相关事项，其他人员一律不予办理；
3、本表最后由招标代理统一存档管理。

泽国镇锦泽佳苑物业管理招标




投标申请人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物业名称：											
物业地址:												
申 请 人：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电  话：					
授权代表：				电  话：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一：
资格预审申请书
温岭市泽国镇锦泽佳苑业主委员会：
1.我单位经详细阅读资格预审文件，在充分理解资格预审文件的基础上，以申请身份，向贵单位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2.贵单位可调查、审核与此申请书相关的文件、资料。
3.我单位充分理解下列情况：
3.1资格预审合格的申请人才有可能参加投标的资格；
3.2招标人保留更改拟招标项目建设规模的权利，前述情况发生的，投标仅面向资格预审合格且能满足变更后要求的申请单位。
4.我单位在此声明，此申请书所提交的资料在各方面皆完整、真实、准确，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
5.招标人可通过下列人员得到进一步的资料：
	联系人
	姓  名
	电  话
	手  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项目负责人
	
	
	

	交易员
	
	
	

	传真号码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二：
投标申请人概况一览表
	企业注册名称
	
	建立日期
	

	企业法人代表
	
	企业性质
	
	联系人
	

	企业资质等级
	
	经营方式
	
	联系电话
	

	上级主管部门
	
	批准成立机构
	

	单位地址
	

	经营范围
	

	企业简介
（可另附）
	

	履约情况
	有无被限制投标
（原因、时间）
	

	
	有无不良行为且在公示期间的（时间、原因）
	


注：1、申请人应如实填写，若隐瞒不报，后果自负。
   

投  标  人（盖章）：

附三：
本项目拟投入的主要管理人员一览表

	姓 名
	专业
	性别
	年龄
	职  务
	本岗工龄
	岗位证书号码
	备注

	
	
	
	
	
	
	
	

	
	
	
	
	
	
	
	

	
	
	
	
	
	
	
	

	
	
	
	
	
	
	
	

	
	
	
	
	
	
	
	

	
	
	
	
	
	
	
	

	
	
	
	
	
	
	
	

	
	…
	
	
	
	
	
	

	
	…
	
	
	
	
	
	

	
	
	
	
	
	
	
	

	
	
	
	
	
	
	
	

	
	
	
	
	
	
	
	

	
	
	
	
	
	
	
	

	
	
	
	
	
	
	
	

	
	
	
	
	
	
	
	

	
	
	
	
	
	
	
	

	
	
	
	
	
	
	
	



注：投标申请人应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拟派相应的管理人员。

投  标  人（盖章）：


附四：
项  目  负  责 人  简  历  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专业
	

	资质等级
	
	职称
	
	学历
	

	参加工作时间
	
	从事项目负责人年限
	
	手机
	

	履约情况
	有无被限制投标
（原因、时间）
	

	
	有无不良行为且在公示期间的（时间、原因）
	

	
简

历
	


注：（1）申请人应如实填写，若隐瞒不报，后果自负。
   

投  标  人（盖章）：

附五：
投标申请人业绩一览表。
	项目名称
	业主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物业地点
	项目规模
	进驻日期
	合同
金额
	合同履约情况

	
	
	
	
	
	
	
	
	

	
	
	
	
	
	
	
	
	

	
	
	
	
	
	
	
	
	

	
	
	
	
	
	
	
	
	

	
	
	
	
	
	
	
	
	




注：以上内容填写必须完整、真实。

投  标  人（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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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六

财务能力承诺书

1、我公司现有的资金或通过银行借贷、担保的资金能够满足招标项目项目所需的流动资金，包括所需的投标保证金、履约担保等方面资金。

2、我公司承诺以上情况属实，如瞒报、虚报或有不符合上述文件规定要求的，一经查实，自愿放弃资格审查及投标、中标资格。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七


                      相关资料复印件
